
同意書 

立書人即應買人         (下稱本人)，茲同意拍賣之車輛屬計程

車營業車輛者，於車輛拍定後，貴行得將本人即拍定人資料、該營

業車輛之車牌號碼及引擎號碼等通知交通監理機關。以上如有不實

聲明，本人願依法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

立書人於簽立本聲明書時，已充分同意且知悉：立書人同意貴行處理前揭被授

權之相關業務範圍內，立書人之個人資料將會由   貴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 

 

此致 

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立書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址：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月  日 


